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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7】第 3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6 年 12 月 10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受让土地

使用权的公告》，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市飞马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东莞飞马”）与东莞市国土资源局签署《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出

让合同》，东莞飞马以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的对价受让东莞黄江华南

塑胶城（以下简称“黄江塑胶城”）所属地块的土地使用权，交易完

成后，该土地用途从仓储用途变更为商业、居住等用途。2017 年 1

月 26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》及《2016 年度

业绩预告修正公告》，你公司决定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对上述投资

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的会计政策进行变更，由成本模式变更为公允

价值模式计量，并对 2015 年度及 2016 年前三季度的财务报表进行追

溯调整，预计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将增加你公司 2016 年度归属于母公

司所有者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利润”）约 13.14 亿元，对你公司

2015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影响比例超过 50%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认真核查并做

出书面说明： 

1、请补充说明东莞飞马取得黄江塑胶城所属地块土地使用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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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及规划，该土地用途从仓储变更为商业、居住的具体原因、对你

公司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，以及你公司是否具备开发商业、居住等用

途的土地使用权的相关资质和条件。 

2、请补充披露与黄江塑胶城所属地块同类或类似的房地产市场

现行价格，列示你公司对黄江塑胶城所属土地以公允价值进行估计的

具体依据、合理性和计算过程，请资产评估机构发表专业意见并披露

其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。 

3、请说明你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会计处理方法及其合规性，

列示会计政策变更导致 2016 年净利润增加 13.14 亿元的依据和计算

过程，并请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。 

4、请充分揭示你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由成本模式变更

为公允价值模式可能存在的风险，包括但不限于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

导致公司业绩波动的风险、资产评估风险、政策风险和经营风险等。 

5、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在 2017年 2月 10日前向本所报送相关书面材料并对外

披露，同时抄报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
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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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2017 年 2 月 6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